高州城东片区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保利奥体中心周边配套道路之高州市育才路(原茂岭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第二次）招标公告
	投资项目代码
	2202-440981-04-01-545754

	投资项目名称
	高州城东片区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

	招标项目名称
	高州城东片区开发及基础设施建设工程项目（保利奥体中心周边配套道路之高州市育才路(原茂岭路)建设项目）设计施工总承包（第二次）

	标段（包）名称
	 \
	公告性质
	正常

	资格审查方式
	资格后审

	招标项目实施
（交货）地点
	高州市城南新区

	资金来源
	申请专项债券及财政资金解决
	资金来源构成
	申请专项债券及财政资金解决

	招标范围及规模
	工程总投资8000.51万元，位于高州市城南新区，北接金榜路，南接茂高快线，沿线与体育东路相交。新建道路沿线总长约为1624.854米，按城市道路次干道规划设计，设计速度为30km/h，道路红线宽度为30米，双向四车道。建设内容主要包括：道路工程、交通工程、给水排水工程、绿化工程、通信工程、电力工程、箱涵工程等。排水及纵断面高程要充分与体育大道设计进行对接。

	招标内容
	本项目的设计、施工、保修期修复任务。本次招标确定设计施工总承包的承担主体，中标后负责本项目的施工图设计、施工及保修期修复任务等工作。包括不限于下列内容：
(1)设计内容：包括但不限于在经批准的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及初步设计基础上，(1)配合各专业报建、配合施工图报建、配合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等各专项报批报建工作；（2）配合由甲方组织的相关评审会议的汇报工作；（3)负责规划用地红线范围内所有道路、排水排污、绿化、强电（不含外电）、弱电（含智能化等）、通讯、交通设施和标识等工程的施工图设计，配合竣工图编制等；（4）负责项目涉及的临时围墙、临时道路、施工用水用电、临时排水等所有临时设施的设计工作。
(2)施工内容：设计范围内所有工程内容的施工（包工、包料、包质量、包安全生产、包文明施工、包工期、包承包范围内工程验收通过、包移交、包结算、包资料整理、包施工承包管理和现场整体组织、包专业协调及配合等）、设备购置及安装、竣工图及结算编制。本项目通过完工验收后，保证工程通过竣工验收后整体移交给招标人；本项目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工作等。完成相关报批、报建配合服务：报批报建配合，竣工备案等工作。

	工期（交货期）
	设计、施工计划总工期：300日历天
（1）设计周期：30日历天。
（2）施工工期：270日历天，具体开工时间以监理人发出的开工通知为准。

	最高投标限价
	招标控制价：6345.44万元，其中，设计费：71.50万元，建安费：6273.94万元。

	是否接受联合体投标
	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但还应遵守如下规定：
（1）联合体成员不多于2个，可由不同独立法人组成联合体投标，且牵头人必须是本项目的施工单位；联合体投标时，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成员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已组成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它联合体在本项目中参加投标。

	投标资格能力要求
（包括但不限于资质人员、业绩等要求）
	投标人资格要求
	1.投标人必须是在中国大陆依法注册的企业法人，工商营业执照有效。
2.投标人需同时具备①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工程设计综合资质甲级，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燃气工程、轨道交通工程除外）设计乙级（或以上）资质，或工程设计市政行业（道路工程、排水工程）专业乙级（或以上）资质；②建设主管部门认定的市政公用工程施工总承包一级（或以上）资质，且获得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核发的安全生产许可证（在有效期内）。
3.本次招标接受联合体投标。但还应遵守如下规定：
（1）联合体成员不多于2个，可由不同独立法人组成联合体投标，且牵头人必须是本项目的施工单位；联合体投标时，必须签订联合体协议书，明确联合体成员各方的权利和义务；
（2）已组成联合体各方不得再以自己名义单独或加入其它联合体在本项目中参加投标。
4.拟委任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须具备市政公用工程建设类一级注册执业资格[包括：注册建筑师、勘察设计注册工程师、注册建造师或者注册监理工程师]或者未实施注册执业资格的，取得高级专业技术职称；
目前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严禁有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作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参与本项目投标，一经发现，列为恶意竞标线索排查。
注：目前项目经理不得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工程项目担任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施工项目负责人，严禁有在建项目的项目经理作为本项目的项目经理参与本项目投标，一经发现，列为恶意竞标线索排查。在本招标项目中，项目经理是指项目负责人，在其它在建项目担任项目经理的时间界定为：该项目经理已存在担任其它项目中标结果公告的中标人项目经理至工程竣工验收的期限或在各省份的“建筑市场监管平台”中被锁定的项目经理。
5.“信用中国”网站（www.creditchina.gov.cn)查询：投标人被列为严重失信主体名单或拖欠农民工工资失信联合惩戒对象名单或被人民法院列为失信被执行人的，投标活动依法予以限制，不接受其投标。
6.广东省外勘察、设计、施工企业还须在进粤企业和人员诚信信息登记平台录入信息并通过数据规范检查。

	
	投标人业绩要求
	无

	是否采用电子
招标投标方式
	否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下载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网络地址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

	
	
	
	获取纸质资格预审/招标文件的方式
	1.投标人自行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址：http://www.gzggzy.cn/）网站找到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后，下载招标文件及相关资料。符合本项目资格要求的投标人根据招标文件要求编制投标文件及缴纳投标保证金或投标保证金电子保函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或投标保证金保证保险保函的，均可直接参与本项目的投标。
2.投标人缴交资料费人民币100元。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开始时间
	2023年 8 月 26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获取资格预审/招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3年 9 月 15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递交资格预审/投标文件截止时间
	2023年 9 月 15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资格预审/投标文件递交方式
	1.投标人应在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前，凭法定代表人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非法定代表人递交时提供）、法定代表人或授权委托人身份证原件、 电子保函打印件盖章件或投标保证金银行保函原件或投标保证金保证保险保函原件（投标保证金如采用银行转账形式可不提供保函原件）到达开标地点递交投标文件及需提交核查的原件。没有按上述要求提交资料的，投标文件将被拒绝接收。
2.递交投标文件截止时间与开标时间是否有变化，请密切留意相关的公告或通知。
3.逾期送达的或者未送达指定地点的投标文件，招标人不予受理。

	开标时间
	2023年 9 月 15 日  时  分（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开标地点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   开标室（广州市天河区天润路333号）（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招标公告日程安排）

	发布公告媒介
	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广东省招标投标监管网

	招标人
	高州市华荔交通旅游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高州市高凉东路636号高州恒源大酒店裙楼二楼

	招标人联系人
	甘先生
	联系电话
	0668-6623393

	招标代理机构
	广东博仁工程顾问有限公司
	联系地址
	茂名市茂南区站前街道低埒村72号601房

	招标代理联系人
	张先生
	联系电话
	15775025004

	招标监督机构
	高州市建设工程招标投标办公室
	联系电话
	电话：0668-6666999

	联系地址
	广东省高州市文明路38号高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1号楼

	其他依法应当载明的内容
	1.本项目采用网上投标登记方式，网上投标登记截止时间: 2023 年 9 月15 日  时  分；投标人应在招标公告发布后至网上投标登记截止时间前，登录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交易平台网站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为避免因未及时办理网上投标登记手续造成无法投标，请投标人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办理完成该项业务，因投标人原因或其他因素造成投标人未能成功办理投标登记手续的，提交的投标文件将拒绝接受，其责任由投标人自负。 
2.投标人若对招标文件有疑问，在招标文件《投标人须知》规定时间内以匿名方式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答疑专区进行网上提问。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将对投标人的问题统一做出澄清和解答，并发布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投标人应自行留意招标人（或招标代理）发布的招标文件澄清、修改或补充内容。否则，造成的一切后果由投标人自行承担。
3.对于本项目的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存在任何违规或不公平内容，投标人可向招标人提出异议。
4.开标时要求投标人的企业法定代表人或拟委派本项目的工程总承包项目经理准时参加开标会,且需在投标截止时间前进场做签到工作,开标时手持本人身份证原件、法定代表人身份证明书原件、法人授权委托证明书原件（法定代表人出席开标会的，则无需提供）和电子保函打印件盖章件或银行保函原件或保险保函原件（投标保证金如采用银行转账形式可不提供保函原件）。
投标人采用现金转账方式递交投标保证金的，须完成投标登记后将投标保证金与本项目进行绑定，绑定成功后才能被认定为完成缴交投标保证金；到账情况以开标时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查询的信息为准。若投标人未能在投标截止时间前完成投标保证金绑定，导致投标保证金未能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数据库显示的，视为投标保证金无效。具体操作详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通知公告栏“关于基本户保证金专用账户账号的通知及操作指引”。
5.根据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要求，投标人（独立体或联合体各方）在投标登记前已在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办理企业信息登记，企业信息登记的办理详情参见广州公共资源交易中心网站（http://www.gzggzy.cn/）服务指南栏目。
6.定标时间和地点：具体时间、地点由招标人另行告知。


